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2）新 31 民终 1154 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麦盖提工业园区管理委

员会（麦盖提县工业园区管委会办公室），住所地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麦盖提县城西工业园区创业路 1 号。

法定代表人：艾买提·买买提，麦盖提工业园区管理委员

会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飞，男，1985 年 9 月 9 日出生，汉

族，麦盖提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政务服务中心副主任，住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麦盖提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亚丽，新疆金仕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湖州启硕电子商务有

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南浔镇嘉业中路 999 号金

象湾 16 幢向阳路 586 号、588 号。

法定代表人：潘力，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睿，新疆德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麦盖提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管委会）因

与被上诉人湖州启硕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州启硕公

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麦盖提县人民

法院（2021）新 3127 民初 2468 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

诉。本院于 2022 年 7月 27 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上

诉人管委会、被上诉人湖州启硕公司同意，经阅卷、调查和询

问，不开庭公开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管委会上诉请求：1．撤销麦盖提县法院（2021）新 3127

民初 2468 号民事判决书第三项、第四项、第六项判决，依法改

判或发回重审；2．由被上诉人湖州启硕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承担



一审、二审诉讼费用。不服金额：281，052.8 元。事实与理

由：一、一审法院对案件基本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上诉

人于 2020 年 12 月 4 日发布麦盖提县工业园区 2020 年刀郎扶贫

产业园热水器在线询价公告，控制总价为 648，000 元，其中推

荐热水器的品牌为美的、格力、海尔、樱花、美菱等同档次品

牌。被上诉人以“樱花 DSZF-40A02S”为标准响应，最终以

318，816 元的最低价获得供应商资格。但是经调查“樱花”品

牌从未生产过 DSZF-40A02S 型号热水器，从响应文件开始，被

上诉人便以欺诈手段低价中标，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

购法》第七十七条：供应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以采购金额

千分之五以上千分之十以下的罚款，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

在一至三年内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

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

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提供虚假材料谋

取中标、成交的。该响应文件应为无效。中标之后，线上形成

政府采购在线询价草拟合同，该合同品牌、型号部分的内容根

据响应文件自动生成，形成品牌为“樱花”，型号为“DSZF-

40A02S”的草拟合同，此为不可更改的内容，合同中其余部分

蓝色划线部分可经双方协商进行修改。后被上诉人违反网站程

序强行更改非蓝色划线部分的内容，将“樱花”品牌改为“广

州樱花”，再将电子版合同发给上诉人，诱骗上诉人签订合

同。被上诉人以虚假材料进行低价竞争，中标之后自行篡改合

同主要条款，从一开始就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并且以这种投

机取巧的行为扰乱了正常的市场交易秩序。后经其同行投诉，

上诉人知悉后，立刻联系被上诉人，并向其告知品牌、型号不

一致，双方经协商终止合同，并不适用合同条款中的“甲方无

正方理由拒收货物”。一审判决并未提及被上诉人从响应文件



至签订合同过程中存在违反法律法规、欺诈及投机取巧的行

为，对此事实予以不顾，作出对被上诉人有利的倾向性判决，

损害上诉人利益。关于运费的损失证据不足：被上诉人称已经

发货，上诉人多次要求其提供物流单，被上诉人拒不提供，直

至一审开庭前也未向上诉人提供运费凭据。一审中，被上诉人

提供的关于运费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运费损失，故一审法院关

于认运费损失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二、一审法院对于赔

偿部分认定有误。被上诉人的实际损失包括运费损失、货物损

失，一审法院对货物损失不予确认，运费损失认定为 26，000

元，同时又支持了货款总值 30％的违约金 95，644.8 元，对于

赔偿部分计算过高，应予以减少。

湖州启硕公司辩称，1．管委会在进行采购询价时，所要求

的品牌为建议品牌型号美的、格力、海尔、美菱、樱花，并未

规定必须在以上品牌进行报价，因此其他供应商在参与项目报

价时，也可选择其他品牌进行参与。故被上诉人在报价时由于

对品牌型号失误报错，在采购方知情且同意的情况下对采购产

品进行品牌型号的修改，并不影响采购过程的公正。因为当时

整个招投标活动还未结束，上诉人一方完全可以不与被上诉人

合作，但其最终还是选择了被上诉人，其是经过了充分了解和

深思熟虑的。2．本次采购由麦盖提县工业园区管委会办公室在

政采云平台发起在线询价，而在线询价的成交方式，为最低价

成交。故本次采购的唯一成交因素，便是价格，与品牌等其他

因素无关，品牌因素也无法影响采购过程的公正。且被上诉人

认为对方的采购人员李飞作为专门负责采购事务的代表，不可

能在处理采购事宜和签订合同过程中注意不到“广州樱花”和

“樱花”两个品牌的不同之处，其签订合同以后不履行，就是

违约行为。3．上诉人一方在合同成立、生效，且明知被上诉人



已开始履行的过程中，单方作出拒不履行合同的意思表示属于

根本违约。虽然一审法院判决被上诉人的损失过少，存在明显

不合理之处，但是被上诉人为了顾全大局，息事宁人，未提出

上诉。因此，请求二审法院查明案件事实，公平公正处理本

案。

湖州启硕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管委会赔偿因合同

违约给湖州启硕公司造成的货物损失 95，040 元、运费损失

53，000 元、履约保证金 15，940 元，三项合计 163，980 元；

2．管委会支付拒收货物总值 30％的违约金 95，644.8 元；

3．管委会承担本案诉讼费及其他费用。

管委会向一审法院提起反诉请求：1．解除双方签订的合

同；2．湖州启硕公司支付违约金 159，408 元；3．湖州启硕公

司承担本案反诉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20 年 12 月，管委会以公告的形式

发布《政府采购在线询价合同》，采购计划文号为 KSMGTX

（2020）2399 号－001，采购“樱花”牌、型号为 DSZF-40A02S

的储水式热水器，数量为 864 台，单价 0.0369 万元，合同总价

31.8816 万元。湖州启硕公司获得供应商资格。该合同第九条

载明“交货期：合同签订后 7 个工作日内；交货方式：送货上

门；收货信息：收货人李飞，手机号码 133XXXXXXXX；收货地

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麦盖提县麦盖提工业园区”。第

十三条第二款载明，“甲方无正当理由拒收货物的，应向乙方

偿付拒收货物总值 80％的违约金”。第十六条载明“1．本合

同经甲、乙双方加盖单位公章后生效，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

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2．本次采购过程中形成的在

线询价文件、响应文件、补充协议、附件等与本合同具有同等

法律效力。各项文件之间约定不一致的，以签署时间在后者的



为准。”2020 年 12 月 19 日，湖州启硕公司向管委会支付履约

保证金 15，940.80 元。2020 年 12 月 21 日，管委会的法定

（授权）代表人巴福先、采购科科长李飞在《麦盖提县工业园

区 2020 年刀郎扶贫产业园热水器政府采购询价合同》上签字，

并加盖麦盖提县工业园区管委会办公室印章，由李飞通过微信

将该合同发送给原告湖州启硕公司法定代表人潘力。合同编号

为 29MB0X4955X20200002 合同约定：采购单位（甲方）：麦盖

提县工业园区管委会办公室供应商（乙方）：湖州启硕电子商

务有限公司采购计划文号为 KSMGTX（2020）2399 号－001，采

购标的为储水式电热水器，品牌为“广州樱花”，型号为

DSZF-50D，数量为 864 台，单价 0.0369 万元，合同总价

31.8816 万元。合同第九条第六款约定“由于 7 个工作日内送

货上门时间过于紧迫，乙方在签订合同起 10 个工作日内送货送

货上门。”第十三条第二款载明，“甲方无正当理由拒收货物

的，应向乙方偿付拒收货物总值 80％的违约金”。2020 年 12

月 27 日湖州启硕公司开始发货，12 月 29 日李飞在通过微信告

知潘力“为了避免损失，请勿履行微信所传合同”，2021 年 1

月 1 日管委会向湖州启硕公司发出《采购合同终止函》。

本案争议焦点为：1、管委会与湖州启硕公司之间签订的合

同效力如何；2、违约责任主体的认定；3、违约责任的承担及

湖州启硕公司主张的货物损失、运费损失是否有法律依据。

一审法院认为，《民法典司法解释时间效力规定》第一条

第二款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

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

规定的除外。本案事实发生在民法典颁布之前，故应当适用当

时的法律。



（一）、关于合同效力问题。2020 年 12 月 21 日，管委会

主任及负责采购人员李飞在《麦盖提县工业园区 2020 年刀郎扶

贫产业园热水器政府采购询价合同》上签字，并加盖单位印

章，由李飞通过微信向湖州启硕公司法定代表人潘力，发送该

合同文档及电子扫描件，潘力于 2020 年 12 月 21 日回复“收

到”。该合同第一条《采购标的》中的品牌为“广州樱花”，

型号为 DSZF-50D；第十六条第二项约定“本次采购过程中形成

的在线询价文件、响应文件、补充协议、附件等与本合同具有

同等法律效力。各项文件之间约定不一致的，以签署时间在后

者的为准”。本案中，双方以非对话方式作出的意思表示，到

达相对人时生效。双方协商好合同内容，相当于要约，《麦盖

提县工业园区 2020 年刀郎扶贫产业园热水器政府采购询价合

同》于 2020 年 12 月 21 日双方达成合意时成立，属于承诺。故

《麦盖提县工业园区 2020 年刀郎扶贫产业园热水器政府采购询

价合同》系合同双方最终形成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

（二）、关于违约责任主体的认定。2020 年 12 月 23 日管

委会将收货地址发送给湖州启硕公司，12 月 27 日湖州启

硕装车发货，说明此合同已经实际履行，12 月 29 日管委会向

湖州启硕发送不履行合同的意思表示，并于 2021 年 1月 1日发

出终止函。

一审法院认为，采购的热水器品牌、型号等，均在管委会

审查合同的范围之内，该合同是在管委会审核确认加盖公章后

才发送至湖州启硕公司处，管委会采购“广州樱花”牌热水器

的真实意思表示已经到达该公司。合同约定供货时间为“乙方

在签订合同起 10 个工作日内送货上门”（即 2020 年 12 月 21

日至 2021 年 1月 1日），且湖州启硕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19

日已将履约保证金 15，940.80 元支付至管委会账户。对于管委



会以《麦盖提县工业园区 2020 年刀郎扶贫产业园热水器政府采

购询价合同》系湖州启硕公司伪造，将热水器品牌“樱花”篡

改为“广州樱花”及收到举报信的抗辩意见不予采信。管委会

在合同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向湖州启硕公司发出不履行该合同的

通知，故管委会构成违约。另，管委会主张解除合同，湖州启

硕公司亦主张管委会承担违约金及相关损失，涉案合同目的现

已无法实现，故对于管委会解除双方签订合同的请求予以支

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

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

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

权要求赔偿损失。故合同解除后，管委会应当向湖州启硕公司

返还履约保证金 15，940 元。

（三）、关于双方主张的违约金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规

定，买卖合同因违约而解除后，守约方主张继续适用违约金条

款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湖州启硕公司作为守约

方，按照双方签订的《麦盖提县工业园区 2020 年刀郎扶贫产业

园热水器政府采购询价合同》第十三条第二项约定，“甲方无

正当理由拒收货物的，应当向乙方偿付拒收货物总值 80％的违

约金”，湖州启硕公司行使自由处分权，主张货款总值 30％的

违约金 95，644.8 元（31.8816 元＊30％）于法有据，予以支

持。对于管委会反诉要求湖州启硕公司支付违约金 159，408 元

的主张，由于本案中违约主体为管委会，故管委会的该项诉求

不予支持。

（四）、关于湖州启硕公司主张的货物损失、运费损失。

根



据庭审中出示的证据，其主张的货物损失无法确认。对于

运费损失，通过分析认证，能够认定运费损失为 26，000 元。

本案中，管委会构成根本性违约，致使湖州启硕公司产生实际

运费损失，故该部分损失应当由管委会承担，故对湖州启硕公

司的该部分诉讼请求予以支持。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九

十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

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四十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一、解除原告（反诉被告）湖

州启硕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与被告（反诉原告）麦盖提工业园区

管理委员会（麦盖提县工业园区管委会办公室）签订的《麦盖

提县工业园区 2020 年刀郎扶贫产业园热水器政府采购询价合

同》；二、被告（反诉原告）麦盖提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麦

盖提县工业园区管委会办公室）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

向原告（反诉被告）湖州启硕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返还履约保证

金 15，940 元；三、麦盖提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麦盖提县工

业园区管委会办公室）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向湖州启

硕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支付违约金 95，644.8 元；四、被告（反

诉原告）麦盖提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麦盖提县工业园区管委

会办公室）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向原告（反诉被告）

湖州启硕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支付运费损失 26，000 元；五、驳

回原告（反诉被告）湖州启硕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

求；六、驳回被告（反诉原告）麦盖提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

（麦盖提县工业园区管委会办公室）的其他反诉请求。案件受



理费 5，194.37 元，由湖州启硕公司负担 2，753 元，由管委会

负担 2，441.37 元。反诉费 3，488.16 元，由管委会负担。

湖州启硕公司、管委会在二审中均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二审另查明，2020 年 12 月 21 日，管委会以成交公告

的形式在政采云平台上发布《麦盖提县工业园区管委会办公室

关于麦盖提县工业园区 2020 年刀郎扶贫产业园热水器询价采购

的在线询价合同公告》，公告合同编号为

29MB0X4955X20200002，公告合同内容为标项名称“储水式电热

水器”、规格型号“樱花 DSZF-40A02S”、数量 864 件，单价

369 元，合同总价 318，816.00 元。同时，政采云平台中显示

的编号为 29MB0X4955X20200002 的《政府采购在线询价合同》

中品牌型号与成交公告内容一致。2020 年 12 月 21 日，管委会

又通过微信向湖州启硕公司发送《麦盖提县工业园区 2020 年刀

郎扶贫产业园热水器政府采购询价合同》合同编号仍为

29MB0X4955X20200002，载明热水器型号为“广州樱花 DSZF-

50D”。后湖州启硕公司履行了上述 2020 年 12 月 21 日的合

同。

二审再查明，2020 年 12 月 28 日，樱花卫厨（中国）股份

有限公司授权李华东代表其公司对对管委会采购涉案项目提出

质疑，称湖州启硕公司所填“樱花 DSZF-40A02S”不属于樱花

品牌公司，涉嫌恶意仿牌、贴牌供货，采购商未严格按照采购

商务要求采购。后经一审法院向樱花卫厨（中国）股份有限公

司核实，该公司未生产、销售也未授权第三人生产、销售“樱

花 DSZF-40A02S”热水器。

二审又查明，2020 年 12 月 22 日，湖州启硕公司与案外人

中山市海思电器有限公司签订《电器热水器采购合同》约定，

广州樱花每台单价 210 元，50 台合计 181，440 元，结算支付



方式为湖州启硕公司支付 90，720 元货款后中山市海思电器有

限公司开始生产货物，待湖州启硕公司支付完另一半货款后可

装车发货。2021 年 1 月 1 日，湖州启硕公司与案外人中山市海

思电器有限公司签订《电器热水器回收合同》显示广州樱花每

台单价 100 元，50 台合计 86，400 元。湖州启硕公司法定代表

人潘力的支付宝交易流水显示 2020 年 12 月 23 日、12 月 27 日

分别向商家支付 90，720 元，2021 年 1 月 2 日收到商家退款

86，400 元。故湖州启硕公司主张的货物损失计算为 181，440

元-86，400 元=95，040 元。2020 年 12 月 26 日，湖州启硕公

司通过承运人乔金军发布涉案 864 台热水器由广东运往麦盖提

的订单，由乔金军运输，并分别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2021

年 1 月 1 日、2021 年 1 月 2 日向乔金军支付运费 10，000 元、

13，000 元、25，000 元、5，000 元，合计 49，000 元，但湖

州启硕公司主张的运费损失为乔金军向其出具的情况说明中记

载的金额 53，000 元。

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对一

审认定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湖州启硕公司与管委会于

2020 年 12 月 21 日签订的《麦盖提县工业园区 2020 年刀郎扶

贫产业园热水器政府采购询价合同》效力如何认定？2．湖州启

硕公司的各项损失应由谁负担？

关于焦点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条

第二款、第四款的规定，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

织，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依法制定的集中采购目录以内的或者

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货物、工程和服务的行为，包括以合同方

式有偿取得货物、工程和服务的购买、租赁、委托、雇用等行

为，均属于该法规制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



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政府采购采用以下方式：（一）公开招

标；（二）邀请招标；（三）竞争性谈判；（四）单一来源采

购；（五）询价；（六）国务院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认定的

其他采购方式”。本案中，管委会通过政府采购云平台以询价

的方式采购热水器，湖州启硕公司以“樱花 DSZF-40A02S”进

行承诺成为成交供应商，双方就“樱花 DSZF-40A02S”热水器

成立买卖合同关系。2020 年 12 月 21 日，双方在线下又重新签

订《麦盖提县工业园区 2020 年刀郎扶贫产业园热水器政府采购

询价合同》，重新约定热水器型号为“广州樱花 DSZF-50D”该

政府采购合同内容与政采云平台发布的成交公告中载明的“樱

花 DSZF-40A02S”内容不一致，该线下签订的合同因违反《中

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四十六条“采购人与中标、成交

供应商应当在中标、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按照采

购文件确定的事项签订政府采购合同。中标、成交通知书对采

购人和中标、成交供应商均具有法律效力。中标、成交通知书

发出后，采购人改变中标、成交结果的，或者中标、成交供应

商放弃中标、成交项目的，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的规定

而无效，该合同自始无效，无需进行解除。故管委会一审反诉

主张解除其与湖州启硕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21 日签订的《麦盖

提县工业园区 2020 年刀郎扶贫产业园热水器政府采购询价合

同》合同没有法律依据。湖州启硕公司和管委会均要求对方支

付违约金的请求亦没有法律依据。

关于焦点 2，合同无效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

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

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

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湖州启硕公司以并不存在

的“樱花 DSZF-40A02S”型号向管委会作出承诺，促使管委会



在政采云平台就“樱花 DSZF-40A02S”热水器发布成交公告，

主观存在过错。故湖州启硕公司主张的货物损失应由其自身承

担。管委会未尽严格审查职责，导致双方在平台发布虚假的热

水器型号成交公告后又重新签订《麦盖提县工业园区 2020 年刀

郎扶贫产业园热水器政府采购询价合同》，管委会亦具有过

错，故应当赔偿湖州启硕公司因履行该合同发生的运费和货物

损失，且该运费损失有微信转账凭证和支付宝交易流水相互印

证，货物损失有湖州启硕公司与案外人中山市海思电器有限公

司的采购合同、回收合同和支付宝交易流水为证，管委会也无

相反证据情况下，综合考虑双方的过错，本院酌情认定管委会

承担（49，000 元＋95，040 元）×70％=100，828 元的赔偿责

任。对于湖州启硕公司多主张的运费，因没有相应证据证实，

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管委会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应予支持。一审

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

二条、第二十六条、第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麦盖提县人民法院（2021）新

3127 民初 2468 号民事判决第二项，暨“麦盖提工业园区管理

委员会（麦盖提县工业园区管委会办公室）在本判决生效后十

日内一次性向湖州启硕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返还履约保证金 15，

940 元”；

二、撤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麦盖提县人民法院（2021）新

3127 民初 2468 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三项、第四项、第五

项、第六项；



三、改判麦盖提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麦盖提县工业园区

管委会办公室）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向湖州启硕电子

商务有限公司支付运费和货物损失 100，828 元；

四、驳回湖州启硕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五、驳回麦盖提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麦盖提县工业园区

管委会办公室）的反诉请求；

六、驳回麦盖提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麦盖提县工业园区

管委会办公室）的其他上诉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 5，194.37 元，二审案件受理费 5，

515.79 元，合计 10，710.16 元，由湖州启硕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负担 6，550.76 元，由麦盖提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麦盖提

县工业园区管委会办公室）负担 4，159.4 元。一审反诉费 3，

488.16 元，由麦盖提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麦盖提县工业园区

管委会办公室）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苗 艳 红

审判员 阿卜杜克热木·图尔荪

审判员 吴 炳 坤

二〇二二年九月七日

书记员 张 墨 川


